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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園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新規範

內政部(現權管為衛福部)業於92年函頒「各行業附設

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規範對象僅限於私部

門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

為維護兒童遊樂設施使用之安全，衛福部於106年1月25日

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取消各行業之限制，

擴及公園、學校、公立幼兒園、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文教

單位、觀光遊憩及森林遊樂區及專營性質的兒童遊戲場

兒童遊戲場設施應於公布3年(109)內檢具相關表件

向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完成備查



目前本市國小遊戲場設施合格現況

國小(所) 遊具數量
取得專業
檢驗認證

尚未取得
專業檢驗
認證

已達汰換
年限

140 278座 127座 151座 130座

比例 100% 46% 54% 47%

備註：部分學校已達年限未拆除係因具有校史背景或特殊意義(如：磨石子溜滑梯)或因受限
腹地面積，恐拆除後無法再設置遊具。



普查

【278座】

取得專業檢驗認證

【合格127座】

46%

完成

報局備查

尚未取得專業檢驗認證

【不合格151座】

54%

校內先行送檢驗

【66座】

符合CNS 未符合CNS

97年以前設

置【85座】

拆除 修繕

具有校史背景或特

殊意義(如：磨石子

溜滑梯)，得專案簽

報或經修繕

107年11月30日
前完成函報備查

107年8月30日
前完成函報備查

108年10月30日
前完成函報備查

108年2月1日前
函報處理情形

108年12月21日
前完成函報備查





2.冷氣裝設重點說明

•依教育部91年頒訂「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國民中

小學普通教室並無配置冷氣設備，部分學校係由學生

家長會透過募款等方式籌措經費設置，或因特殊環境

（如校園位處航道下）而獲補助。

背景說明

• 本市106學年度國小普通教室冷氣裝置裝

設比例為55%；國中普通教室裝設比例

為99%。
學校現況

• 本局委由建築師入校評估校園物理環境特性，

預計於107年10月完成報告，賡續依評估結果

規劃綠色校園、智慧校園，以達綠能環保及節

能降溫功效。

政策方向



冷氣裝設SOP

• 本局針對公立國中小學校冷氣裝設相關事宜，
業已訂定「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冷氣空調
需求評估、裝設募款及收費作業流程圖(民國
107年試辦版)」，並於107年6月7日函發全
市國中小及其家長會。

冷氣智慧數位管理 走廊遮陽板 走廊噴霧降溫系統

臺北市立國民中小學冷氣空調需求評估、裝設募款及收費作業流程圖(試辦版)1070604.pdf


冷氣裝設SOP

流程圖

• 本局針對公立國中小學校冷氣裝設相關事宜，業已訂定「臺北市公立國民中

小學冷氣空調需求評估、裝設募款及收費作業流程圖(民國107年試辦版)」，

並於107年6月7日函發全市國中小及其家長會。

募款

• 倘家長會冷氣募款金額達設置金額5成以上，學校向本局工程科申請基礎電

源改善工程及儲值卡卡機設備補助經費。

冷氣電費

• 冷氣裝設後，冷氣電費收費方式由下列2者擇一

• 1.代收代辦-冷氣維護使用費

• 2.儲值卡(電費計算公式請依100年11月9日北市教中字第100441404000號

函)



冷氣電費相關事宜

• 學校冷氣電費採代收代辦-冷氣維護使用費或儲值卡，其中

30%可作為冷氣維護汰換費用。

• 倘學期冷氣電費賸餘款可滾存至其他準備金，以做為更續學校

教室冷氣汰換經費。(會計室業於107年7月通知本市國中小學

校會計主任)

維護汰換費用滾存

• 可向工程科申請109年度「縣市共推住商節電專案計畫」。

• 列入專科教室修繕工程經費。

其它教室冷氣設備汰換



台電提供本市公立國中小相關服務
申請「臨時用電」

• 倘學校辦理活動當日用電較平日用電量高，可事先向學校所在地台電分

區營業處申請「臨時用電」，以因應學校暫時性之增加用電。

• 電費費率較平時高，請學校依實際用電狀況評估後向台電申請。

訂定適當用電「契約容量」

• 台電各分區營業處及服務處所提供免費協助學校評估適當用電契約容量

及節能宣導服務，學校逕洽學校所在地台電分區營業處申請提供前開服

務，以提高校園用電管理效能。

放寬超約附加費之彈性

•學校與台電訂定契約容量，除享有電業法規定之電價，另放寬超

用5%內免加計超約附加費之彈性。




